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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陕西省“部门联动为精神残疾妇女

筑牢权益保障防线”（案例一）中，该案

的典型意义在于，构建了“司法+群团

组织”的联动机制，通过各部门的职责

互补，为特殊群体提供“全方位保护”，

使精神残疾妇女的权益保护不再局限

于“是否有法律依据”，而是延伸至“如

何落实生活保障”的具体层面。这种联

动机制在反家暴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如

北京密云区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签署

《关于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办法》，加

强家庭暴力问题的治理；浙江温州法院

通过“法护家安”线上应用汇集反家暴

数据，协同基层村社做好监督实施。这

些案例表明，部门联动已从“个案协作”

升级为“制度性联动”，通过建立常态化

机制，使家事治理形成“1+1>2”的系统

效应。

（三）拓展司法延伸服务

司法延伸服务的拓展，是家事治

理的长效保障。家事纠纷的解决往往

不是终点，家庭功能的修复、当事人心

理的调适、后续关系的维护等，都需要

司法服务的持续跟进。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与妇联

联动，推行“诉前调解+心理疏导+审

判修复”一体化工作体系，这种延伸服

务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尤为重要，如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在处理“女儿

起诉母亲索要抚养费”案例时，该案将

司法服务从“案件审理”扩展至“家庭

功能修复”，通过心理疏导、家庭教育

指导等措施，解决家庭纠纷背后的深

层问题，防止矛盾再次发生。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

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工作的意见》，正是以此类案例

为基础，将“判后回访”“心理疏导”等

延伸服务制度化，使家事治理从“应急

处理”走向“长效保障”。

四 、司法案例引领家庭文明法
治建构的挑战与应对

司法案例在引领家庭文明法治建

构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面对社会转型

期家庭结构多样化、家庭关系复杂化、

家庭矛盾新型化的现实挑战，司法案例

的示范作用仍需进一步强化，机制创新

仍需进一步深化，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对家庭文明的新期待。

（一）现实挑战

当前，司法案例引领家庭文明法治

建构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案例指导的系

统性不足。虽然各地法院发布了大量

家事典型案例，但案例之间的逻辑关联

不够紧密，部分案例仍停留在“个案解

决”层面，未能形成覆盖“结婚、家庭关

系、离婚、继承”全流程的案例指导体

系，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的裁判标

准存在差异，影响了案例的示范效应。

二是新型家庭纠纷的应对能力有待提

升。随着非婚同居、人工授精、代际抚

养等新型家庭形态的出现，传统家事法

律和既有案例难以应对新问题，如非婚

生子女的抚养权确认、同居关系解除后

的财产分割、“隔代带娃”的费用补偿

等，这些问题的司法回应仍处于探索阶

段，案例的创新性和前瞻性不足。三是

案例的社会传播效果有限。部分典型

案例虽具有法律价值，但因传播方式单

一、语言过于专业，难以被普通群众理

解和接受，导致案例的价值引领作用未

能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对家庭法律规则

的认知仍存在偏差。

（二）应对措施

面对这些挑战，未来应从三个方面

着力：一是构建系统化的案例指导体

系。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对家事案例

的统筹规划，围绕家庭文明的核心领

域，分类整理发布“婚姻忠实义务”“未

成年人保护”“反家暴”等专题案例集，

明确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和价值导向，

形成“横向覆盖全领域、纵向贯穿全流

程”的案例指导网络。同时，建立案例

指导的“动态更新机制”，根据社会发展

和法律修订及时更新案例，确保案例与

时俱进。二是提升案例对新型家庭纠

纷的回应能力。法院应加强对新型家

庭纠纷的分析，积极探索应对措施，有

效回应新型矛盾的解决需求。通过创

新性案例，推动家事裁判规则的完善，

为新型家庭形态提供明确的法治指

引。三是强化案例的社会传播与教育

功能。法院应创新案例传播方式，通过

“案例讲评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将专业的法律案例转化为生动的法治

故事，让群众在倾听与共鸣中理解法律

规则。同时，可通过中小学法治宣传教

育、社区普法等活动，向社会公众传递

家庭文明的法治理念，使案例的价值引

领作用从“司法领域”延伸至“社会领

域”，真正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引

领一方”的效果。

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司法

案例是法治文明的载体。从陕西省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例，到山东省家事调

解创新，再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心价值观

案例，每一起典型案例都是司法推动家

庭文明的生动实践。这些案例不仅解

决了个案纠纷，更通过规则指引、价值

引领、机制创新，构建起家庭文明的法

治框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司法案例将继续发挥

“活的法律”作用，以法治力量守护家庭

幸福，以案例示范引领家庭文明，为实

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

实的家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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